


【注意事項】請同學於填寫完成後，務必自行拍照留存，以備後續查詢。 

重要通知【辦理休/退學之各類助學補助說明】 

一、補助請領規定 

學生於休/退學前如已領取下列補助，日後申請復學「同一學期、同一年級」

時，依教育部相關規定，不得再重複請領： 

(一) 行政院減免學雜費 

(二) 學雜費減免（低/中收入戶、身心障礙學生/子女、特殊境遇家庭子女、原住民學生） 

 

二、弱勢助學措施（家庭年收入低於新臺幣 90萬元） 

(一) 申請期間：每年 9月中旬至 10月 20日止（逾期不予受理）。 

(二) 申請方式：請於申請期間至進修部網頁「最新公告」查詢並依規定申請。 

 

三、注意事項 

(一) 各項補助請依相關規定辦理，逾期或資格不符者，恕不受理。 

(二) 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【聲 明 書】 

本人已詳閱上述「助學補助說明」，並充分了解相關規定，願意遵守所有規範。 

學制：□ 進四技 □ 進二技 系：_________ 年：____ 班：____ 

學生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填表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



自願放棄學生團體保險切結書 

一、依據教育部台訓(二)字第 09500710930C 號函，教育部補助私立大

專校院辦理學生團體保險作業原則辦理。 

二、茲因切結人學號   姓名   確實知曉休學期間 

 
具有投保學生團體保險之權利，惟因故自願放棄投保權利，休學期間

自不得享有該保險之一切保障及福利，切結人特立此書，以為證明。 

三、切結人自 學年度第 學期至 學年度第  期止， 

選擇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。 

 

 
切結人(簽名)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電話： 

戶籍地址： 
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 


